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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1999 年 5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65 号发

布，根据 2003 年 12 月 20 日国务院令第 396 号《国务院关于修

改<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>的决定》第一次修订, 根据 2013 年 7

月 18 日国务院令第 638 号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

规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） 

  

第一章 总 则 

    第一条 为了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公

民、组织，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加速科学技

术事业的发展，提高综合国力，制定本条例。 

    第二条 国务院设立下列国家科学技术奖： 

    （一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； 

  

    （二）国家自然科学奖； 

    （三）国家技术发明奖； 

    （四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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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五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。 

    第三条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贯彻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方针。 

    第四条 国家维护国家科学技术奖的严肃性。 

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审、授予，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非

法干涉。 

  

    第五条 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

织工作。 

    第六条 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，国家科学技术

奖励委员会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、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，依照本

条例的规定，负责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。 

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人选由国务院科学技术

行政部门提出，报国务院批准。 

    第七条 社会力量设立的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，在奖励活

动中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 

第二章 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设置 

    第八条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下列科学技术工作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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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（一）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

发展中有卓越建树的； 

     （二）在科学技术创新、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

化中，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。 

 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 2 名。 

    第九条 国家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

阐明自然现象、特征和规律，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公民。 

     前款所称重大科学发现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     （一）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； 

     （二）具有重大科学价值； 

     （三）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。 

  

    第十条 国家技术发明奖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、

工艺、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公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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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前款所称重大技术发明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  

    （一）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； 

  

    （二）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； 

    （三）经实施，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。 

    第十一条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应用推广先进科学技

术成果，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、计划、项目等方面，做出突出

贡献的下列公民、组织： 

     （一）在实施技术开发项目中，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创新、

科学技术成果转化，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； 

     （二）在实施社会公益项目中，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基础性

工作和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，经过实践检验，创造显著社会

效益的； 

  

     （三）在实施国家安全项目中，为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、保障

国家安全做出重大科学技术贡献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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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（四）在实施重大工程项目中，保障工程达到国际先进水

平的。 

     前款第（四）项重大工程类项目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仅

授予组织。 

   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授予对中国

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下列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： 

    （一）同中国的公民或者组织合作研究、开发，取得重大

科学技术成果的； 

    （二）向中国的公民或者组织传授先进科学技术、培养人

才，成效特别显著的； 

    （三）为促进中国与外国的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，做

出重要贡献的。 

    第十三条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

技术合作奖不分等级。 

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分

为一等奖、二等奖 2 个等级；对做出特别重大科学发现或者技术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636


